附件3


瓦房店市所辖岸线（含渔港、码头、自然港湾、潮沟）责任一览表

	序号
	包保责任区域

（注明起止点）
	乡镇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渔村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具体工作人员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
   乡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明：包保责任人要对包保责任区域内进行例行检查，按照渔业相关法律法规，切实掌控包保责任区域内渔船动态。

 1.如发现有涉渔“三无”船舶出没，及时上报乡镇负责人。

 2.如发现有安全隐患及区域内存在环境污染情况，及时上报乡镇负责人。

